惠企政策指南

一、事项名称：江西省绿色技术创新企业。

二、发文部门：江西省科技厅。

三、发文层级：省级。
四、政策类别：资金奖补。
五、政策文件名称及文号

《江西省绿色技术创新企业培育工作方案》（赣科发社字[2020]181号）。

六、政策有效期限：长期。

七、服务对象：在我省注册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单位。

八、企业规模：从事节能环保、清洁生产、清洁能源、生态保护与修复、城乡绿色基础设施、生态农业等领域，涵盖产品设计、生产、消费、回收利用等环节的技术的企业。重点支持国家《绿色产业指导目录（2019年版）》中明确的产业领域。

九、行业类型：农、林、牧、渔业；工业、建筑业、生产性服务业。

十、申报有效期限：2022年申报时间待定。

十一、政策标准：创新企业培育期为三年，实行动态管理，培育期满进行绩效评价。省科技厅、省发展改革委、省工信厅、省生态环境厅依据绩效评价报告，集中组织综合评议，形成考评意见。考评结果分为优秀、合格、不合格3个等级。对考评为“优秀”的企业给予20-50万元奖励，考评为“合格”的企业给予10万元奖励。考评为“优秀”和“合格”的企业，继续享受培育企业的优惠政策；考评为“不合格”的企业将终止培育。

十二、申请条件

申报企业需符合以下条件：1.严格遵守国家资源、能源、环境保护、节能减排等法律、法规、政策。近三年来，企业经济效益显著，在绿色产业、资源节约、清洁生产和环境保护等方面工作成效突出。2．企业的主要经营范围需符合国家《绿色产业指导目录（2019年版）》中明确的产业领域。3.企业高度重视绿色技术创新工作（涵盖产品设计、生产、回收利用等环节技术），有绿色技术创新工作计划、目标、制度及实施方案。优先考虑相关技术已纳入国家级或省级绿色技术目录的企业。4．建立了研究开发机构，研究开发经费占销售收入的比例一般不低于3％，具有较强的自主创新能力。5．各项经济指标、经营管理、工艺技术水平、产品质量、社会效益以及能耗指标、水耗指标、污染物排放指标处于国内或省内同行业先进水平。6．循环使用或综合利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物、废水和余热等资源，开展了清洁生产审核并通过了专家评估的优先。7．污染治理设施和污染物监测设备完善，污染治理设施的实际处理能力与生产规模相配套，环保设施稳定运转率达到95%以上，固体废弃物安全处置率达到100%，严格执行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制度，危险废物安全处置率达到100%。排污口规范化，所有污染物达到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排放标准和总量控制的要求。8．有完善的环保设施运行和资源利用台账。新扩改建项目环保审批、验收手续完备。三年内无重复环保信访，无环境污染事故，无因环境违法问题受到行政处罚。

十三、申请材料

1．《江西省绿色技术创新企业绩效评价表》

2．相关附件材料与本表一同上报。附件材料（复印件）包括：（1）近三年承担的与绿色技术相关的省部级及以上科技计划项目、成果奖励、授权专利、发表论文、出版论著证明；（2）企业相关设备设施、生产场景图片及说明；（3）其他有关旁证材料。

十四、办理流程

省科技厅发布申报通知→各申报单位提交《江西省绿色技术创新企业申报书》→各设区市（赣江新区）科技主管部门审核推荐（省属企业由省直主管部门审核推荐）→省科技厅委托科技中介机构进行形式审查→专家评审，提出推荐意见→省科技厅、省发展改革委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、省生态环境厅审核批准→公示→省科技厅、省发展改革委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、省生态环境厅联合发文确定创新企业培育名单。

十五、申报方式：登录江西省科技业务综合管理系统，

http://ywgl.jxstc.gov.cn/egrantweb/

十六、承诺办结时限：根据当年申报通知办结。

十七、责任部门及科室：江西省科技厅社发处。

十八、咨询电话：0791-86253830。

十九、政策网址/附件

http://kjt.jiangxi.gov.cn/art/2021/1/27/art_27029_3106660.html。
